关于修订《济南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部分条款的说明
根据《济南市应急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举报奖励工作实际，现将《济南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济应急发[2022]67号）相关条款内容修改意见，作如下说明：

对原文第十六条内容进行修改

原文内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举报。对实名举报且有明确联系方式的举报事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场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部门举报，或者将举报案件及相关材料移送给其他有处理权的部门，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无法取得联系的除外。

修改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举报。对实名举报且有明确联系方式的举报事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自接到举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部门举报，或者将举报案件及相关材料移送给其他有处理权的部门，并采取电话、电子邮件等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无法取得联系的除外。

修改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办法》第十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

对原文第十七条内容进行修改

原文内容：举报事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无明确的举报对象或者具体的举报事项；

（二）举报事项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三）已经受理且正在核查处置的举报事项，单一举报人重复举报的；

（四）举报事项应当通过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的；

（五）其他不属于本办法所指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

修改后：举报事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举报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

（二）举报对象不明确或者举报事项不具体的；

（三）举报事项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四）举报事项正在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执法检查、事故调查、信访、举报等途径处理，或者已经处理完毕且未提出新的有效证据的；

（五）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特定类型事故隐患、违法行为，或者套用普遍适用的安全生产标准、规范，进行大范围或者无差别举报的，但未提供明确的证据材料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修改依据：1.《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办法》第十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举报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

（二）举报对象不明确或者举报事项不具体的；

（三）举报事项正在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执法检查、事故调查、举报等途径处理，或者已经处理完毕且未提出新的有效证据的；

（四）有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情形，但未提供明确的证据材料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2.《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受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五款：已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渠道受理或者办结的。
三、对原文第十八条内容进行修改
原文内容： 各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迅速组织核查，一般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对情况紧急的举报事项，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控问题发生。本部门单独核查确有困难的，应报请本级安委会组成联合核查组进行核查处置。法律法规规章等对办理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后：各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迅速组织核查，一般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举报事项核查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检验、检测、鉴定等所需时间不计入核查处理时限。对情况紧急的举报事项，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控问题发生。本部门单独核查确有困难的，应报请本级安委会组成联合核查组进行核查处置。法律法规规章等对办理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举报事项核查处理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举报事项核查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检验、检测、鉴定等所需时间不计入核查处理时限。

